
合同编号：

采 购 合 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、 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、 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

征 集 人 (甲方): 海口市政府投资项且管理中心

成交供应商( 乙方): 海南华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。

一、 合同内容

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海口市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牙体牙髓病科(新址)改造项且概算 审核咨询服

务工作。

二、 工作时间：乙方自签订本合同起_3 日内完成审核工作，因特殊原因难以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的，乙 方书面向甲方说明情况并经甲方核实确认后，工作时间可适当延后。

三、质量要求：达到现行的国家或行业合格标准要求。

四、审核服务费：本项目初次送审金额为 648.84 万元；审核服务费以最终送审金额作为计算依据

(最终送审金额以双方确认后的审核报告或审核意见为准),并根据项目最终送审金额按照框架协议约定

的计费标准计取。

五、服务费的结算与支付方式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约 定。

六、双方责任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约 定。

七、知识产权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约 定。

八、服务评价：框架协议将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约定。

十、不可抗力事件处理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约 定。

十一、诉讼：执行《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》 约定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1.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2.合同执行中，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，由双方协商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

割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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